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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壹、106 年 8月 24 日第 9屆第 5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通過事項： 

 (一)通過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會員及會員代表名冊、會議時間、場地及紀念

品和費用等大會事宜。(二)通過本會會員職安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設立氣體鋼

瓶安全檢驗站。 (三)通過本會技術委員遠榮樹林工廠周德慰先生退休由該公

司另派製程課長洪瑞文先生接替。(四)通過本會、台灣區高壓氣體工業同業公

會與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106 年度安全伙伴合作事項及經費概算」。 

貳、本會第九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於 106 年 10 月 12 日上午 11 時假台北市喜來登大

飯店舉行，會中通過了 105 年度工作報告與決算等各項財務報表及 107 年度工

作計畫與預算書。  

主席苗理事長致詞摘要報告如下：本會成立迄今滿二十五年，其間積極推

展會務，舉辦各項訓練活動、訪視輔導檢驗站及服務會員績效卓著，深獲政府

單位的肯定。二、由於同時深獲氣體同業之肯定，今年計有 3家新申請加入為

本會委託鋼瓶安全檢驗站，其中聯華公司中港廠使用美國超音波檢驗設備、邦

帝及職安衛公司使用美國 Galiso 檢驗設備，隨著新加入的檢驗站提升了檢驗

設備的帄均水帄，讓本會在檢驗作業服務的涵蓋面更普及，也讓鋼瓶安全管理

上更加落實。 三、持續辦理委託檢驗站稽核訪視及檢驗人員教育訓練，貫策

教育訓練政策及目的:  「檢驗站採用一致化的標準操作程序，達成氣體與容

器的使用安全要求」。本會依需求不定期辦理小規模檢驗員基礎訓練，如每年

不定期假會所辦理檢驗員之基礎教育訓練，並為提升本會各委託鋼瓶安全檢驗

站人員安檢知與技能，以期與國際鋼瓶再檢驗標準接軌，更積極於辦理國外參

訪，讓氣體體同業可以到國外的工廠，看看國外實際運作的情況，今(106)年

六月14日至18日參訪天海小液罐等工廠及河北省石家莊安瑞科高壓容器特定

設備工廠，參訪團員收獲良多，未來預定擴大參與對象服務同業。四、本會創

會至今檢驗過的鋼瓶超過 514 萬支，淘汰了不合格鋼瓶超過 4萬支；歷年來鋼

瓶檢驗數量逐年增加，今年預估檢驗數量將超過 33萬支，目前檢驗不合格率

約為 0.34%，今後將持續倡導氣瓶安全使用安全概念，落實鋼瓶定期送驗。 五、

本會與勞動部職安署、氣體公會三會「安全伙伴」計畫，本(106)年工作仍持

續進行中，105 年工作完成內容如下：(1)組成安全衛生技術團隊，訪視輔導公、

協會會員計 4家。(2)完成辦理高壓氣體安全宣導會北、中、南區共 3場次(3)

完成氣體實務撰稿計 1項：LGC 液態氣體鋼瓶維護及檢查實務研究。(4)完成亞

洲工業氣體協會(AIGA)作業標準之出版品轉譯中文化，計 3項： (a)氣體廢氣

處理(AIGA 083/13)。 (b)灌充超低溫液體容器超壓預防(AIGA 054/15)。 (c)

殘壓閥的使用(AIGA063/09)。(5)撰寫事故案例(12 案例)  六、本會網站內容

多樣且豐富，有會務報導及各種與氣體相關技術資料、也有教育訓練的示範短

片；網站內容每個月至少更新一次。本會網站開放供大眾免費瀏覽使用，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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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標準書或設備基準，亦可做為各鋼瓶檢驗站從業人員之教育訓練參考教

材。  七、展望未來在既有基礎及各位的支持下，本會將在穏健中推行各項計

畫，成為政府與產業間最佳的溝通管道、成為國內最佳的容器再檢查輔導單位

及國內最佳的容器檢驗人員訓練單位，同時也是國內最佳的容器使用安全推

手。 

 
苗理事長主持會員大會 

  
曾秘書長 會務報告                  郭常務監事  監事會報告 

 
                       出席大會會員 

 

法規及政令宣導： 

壹、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五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五條修正

總說明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職業 安全

衛生法第七條第四項規定授權訂定，自一百零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發布，並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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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曾於一百零五年八月九日修正施行。茲因實務上有調

整佐證符合安全標準之測試證明文件效期之需求，與規範無固定型號編定之機

械設備器具應予適用之型式申報文件，及因應跨新、舊登錄完成通知書效期之

貨品通關比對作業，爰修正本辦法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申報登錄辦法第五

條、第十五條、第二十五條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明如下，自一

百零六年十月一日施行： 

    第五條 申報者宣告產品安全時，應於下列資料加蓋承辦者及其負責人印章，

並以中央主管機關所定電子檔格式傳輸至資訊網站：     一、符合性聲明書：

簽署該產品符合安全標準之聲明。  

二、設立登記文件：工廠登記、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其他相當設立登記證明

文件。但依法無須設立登記，或申報者之設立登記資料已於資訊網站登錄有案，

且該資料記載事項無變更者，不在此限。三、能佐證具有三個月以上效期符合

安全標準之下列測試證明文件。但為單品 申報登錄者，其測試證明文件之效

期，不在此限，並免附產品製程符合一致性證明： （一）型式檢定合格證明書、

審驗合格證明或產品自主檢測報告。 （二）產品製程符合一致性證明。    四、

產品基本資料： （一）型式名稱說明書：包括型錄、產品名稱、產品外觀圖說、

商品分類號列、主機台及控制台基本規格等資訊。但產品型式無法以型號辨識

者，得以同型式之認定說明替代之。 （二）產品安裝、操作、保養與維修之說

明書及危險對策：包括產品安全裝置位置及功能示意圖。  五、產品安全裝置

及配備之基本資料： （一）品名、規格、安全構造、性能與防護及符合性說明。 

（二）重要零組件驗證測試報告及相關強度計算。但產品為經加工、修改後再

銷售之單品，致取得相關資料有困難者，得以足供佐證之檢測合格文件替代之。  

六、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要求交付之符合性評鑑程序資料及技術文件。 

第十五條 經完成登錄之產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申報者應自事實發生日起三

十日內重新申報登錄：一、安全標準有修正，致原登錄事項不符規定。 二、登

錄之產品設計有變更，致原申報資訊內容須更新。 產品登錄效期屆滿前三個月

內，申報者得依第五條規定，申請登錄效期之展延。逾期者，應重新申報登錄。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

發布日施行。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之條文，自一

百零六年十月一日施行。  

技術通報： 

液氧中烴的危害性；在一般情況下，液氧中過量的碳氫化合物是冷凝蒸發

器爆炸的根本原因。低溫精餾的空分裝置中以空氣為原料，利用空氣中氧、氮

沸點不同，在低溫下分餾將氧、氮分離。空氣中的烴經過分子篩淨化後，絕大

部分的烯烴、炔烴及部分烷烴能有效去除，烷烴中甲烷基本上不能被分子篩吸

附。未被吸附的烴類在生產過程中隨物料進入分餾塔，其中一部分隨產品帶出

分餾塔，其餘均聚集在冷凝蒸發器的液氧中。    在諸多碳氫化合物當中，乙

炔的穩定性最差，由於三鍵的結構，其化學性比烷烴、烯烴活潑，而且乙炔在

液氧中的溶解度很低只有 5.6 ppm，乙炔的凝固點是-83.6℃。一旦乙炔含量超

過其溶解度，乙炔將析出並以顆粒懸浮於液氧中，聚集到擾動較小的部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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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電、撞擊、摩擦、臭氧等因素的作用下，極易與氧劇烈化合成為火源，當液

氧中乙炔含量過高時，其他烴類(甲烷、乙烷)的含量必然也高，受到乙炔點火

的誘發，將引起劇烈的爆炸。加上大量的液氧劇烈氣化，其結果是複合式的化

學爆炸和物理爆炸。此溫度下鋁合金成為可燃物，其燃燒所釋放之熱量使物理

爆炸加劇，未被析出的甲烷、乙烷、乙烯一旦有了火源，將提供初期爆炸的主

要能量。烷烴、烯烴雖沒有乙炔活潑，但含量大時危險性也是相當的大。因此，

有效控制液氧中總烴和乙炔的含量，空分裝置才有安全保證。 

空分液氧中烴含量的控制；以空氣為原料，低溫精餾製氧的空分設備一直

存在主冷爆炸的問題，很多國家花了很長的時間研究，終於取得了重大的進展，

主要有以下觀點：空氣中微量碳氫化合物在空分主冷中濃縮到一定的程度，即

有固態物質析出時和液氧一起就形成了爆炸性物質，最危險的爆炸物質是固態

的 C2H2。由於現今分析技術提高，色譜儀的應用，各種成分都能夠分析，每一間

氧氣廠對碳氫化合物在液氧中具體的含量都有嚴格的規定。如一般 CH4要小於

125 ppm。空分設備主冷液氧中的雜質越多，產生的靜電壓越高，最高的靜電壓

可以達到 3kv ，由此引起的靜電起火是空分爆炸的重要原因，特別是非金屬顆

粒的存在，更容易產生高壓靜電和放電。如何消除主冷液氧中的雜質，是空分

設備主冷防爆非常重要的環節。雜質在主冷循環過程中，還會局部堵塞液氧通

道，造成局部通道乾蒸發，形成碳氫化合物濃縮固化和聚集，包括 CO2 固體和

硅胶粉末都有這樣的副作用。空分設備內液氧在主冷通道中不能形成乾蒸發，

即板式單元上部出來的不能全部是氣氧，必須有一定比例的液氧，這樣才能保

證碳氫化合物不在主冷通道中濃縮固化和積聚析出。所以現在製氧機規定主冷

單元要全浸，即採用浴式主冷。不同總類的碳氫化合物在液氧吸附器的吸附能

力是不同的，有的相差很大，特別是 CH4幾乎不被吸附，為了防止 CH4在主冷中

不斷地被濃縮，必需排放 1%的液氧，防止液氧中 CH4的濃度超過 125 ppm。有分

子篩吸附器的製氧機，由於分子篩對 CH4的吸附能力差，因此在分子篩的空分設

備裡，也要排放 1%以上的液氧，防止 CH4濃縮固化積聚而發生空分主冷的爆炸。 

 

事故案例分享 

事故描述：據新聞媒體報導，2017 年 07 月 18 日中午 12 點 22 分用餐時間，

台中逢甲商圈心齋橋餐廳發生氣爆，現場疑似是 1間餐廳的瓦斯外洩釀

禍，疑瓦斯外洩，人員打開電器用品要吹散瓦斯時不慎引爆，消防局獲報前

往搶救趕抵現場，並陸續救出 14 人送往醫院救治，另有 1 人身體不適，事

後自行到醫院就醫，共造成 15傷。造成 14 人輕重傷；這起火警發生在

熱鬧的逢甲商圈，失事地點為西安街 174 號 4 層樓建築物，1 樓為餐

廳，2 至 4 樓為分租套房。台中市都發局調查，起火建築物 1 到 3 樓

有合法的使用執照，1 樓餐廳也符合使用分區規定，面積約 55 帄方

公尺。 

事故可能之原因：1.台中市消防局表示，根據餐廳員工表示，當時瓦斯因

故外洩，有人開電風扇排氣，瞬間火花引爆瀰漫的瓦斯，才起氣爆。

2.根據員工描述，起火前瓦斯外洩，但外洩原因疑似是瓦斯鋼瓶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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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或者瓦斯鋼瓶鬆脫漏氣，瓦斯洩出後有人打開電風扇排氣，

結果瞬間火花引爆造成氣爆。 

防範對策：1.硬體事故原因指向瓦斯鋼瓶不明洩漏，不外乎接頭夾具未接

緊，或逾期鋼瓶或鋼瓶開關之容器閥問題。在液化石油氣容器檢驗場

認可及管理要點，禁止業者使用過之容器閥再回裝容器，目的是確保

容器閥品質安全。2.軟體方面，液化石油氣係屬於高壓高危險物品，

引火之危險性遠較汽油大，其危險度又比天然瓦斯更高，主因是其爆

炸下限低，連靜電、金屬火花都足以引爆，遑論高能量之電氣開關火

花。政府主管部門應針對瓦斯從業人員全面性進行再教育訓練。3.

從逢甲氣爆現場觀之，擺置四桶瓦斯鋼瓶，依消防法規，業者瓦斯總

儲氣量是合乎規定，現場人員形容空氣瀰漫濃重瓦斯味，顯示瓦斯已

洩漏並與空氣中氧進行混合，在通風不良的室內環境，瓦斯濃度很容

易達到爆炸範圍，任何靜電與火花即可引爆，切忌啟動任何電器開

關。4.本次不幸事件凸顯的問題，包含瓦斯容器嚴格檢驗之硬體安全

性、民眾與瓦斯從業人員漠視洩漏之迫切危害性，未第一時間疏散周

邊人員，處理應變程序荒腔走板之教育問題，在人口稠密地區形成多

人死傷公安事件。瓦斯容器安全體制所隱藏軟硬體問題，政府部門在

政策面、管理面及專業面應徹底全面檢視。 

         
圖一 燒毀之車輛           圖二、燒毀之瓦斯鋼瓶    圖三、發生事件之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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